
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文件 

闽红办〔2021) 26 号 

关于确定2021年度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 

培育对象的通知 

各设区市红十字会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，各省直属红十字志

愿服务队： 

根据《关于组织实施 2021 年度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培育的通

知》（闽红办〔2021) 16 号），在前期各省直属红十字志愿服务队、 

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申报的基础上，经组织专家评审组评议， 

共评选出 10 个培育对象（详见附件 1)。请相关设区市红十字会和

志愿服务队于 7 月 19 日前将项目协议书（一式五份）报送至省红十

字会事业发展与交往联络部。 

各个项目执行单位须严格按照项目申报表和协议有关要求，组

织做好项目实施工作；要加强对项目执行的监督指导，及时掌握实 



施进度和效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所有项目须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

结项，项目评估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于 11 月 10日报送省红十字会。 

省红十字会将于年底前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评估，评估不合格

的将追回项目资金，取消执行单位下一年度项目申报资格，并在全

省通报。 

附件；1.2021 年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培育名单 

2．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合作协议书 

联系人：詹少萍 

联系电话：059 1-87763356 

邮 	*: l016393488@qq.co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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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” 

2021年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 

项目培育名单 

序号 项目名称 报送单位 

1 “水上安全卫士”伴你行 省红十字会 

2 “静听花开”红十字心理援助志愿服务 省红十字会 

3 帮他她回家志愿服务项目 省红十字会 

4 “技在手救我行”促进社区安全志愿服务 
福州市 

红十字会 

5 开心红博娃童伴赋能计划 
漳州市 

红十字会 

6 宁化“葛藤娃”赋能成长计划 
三明市 

红十字会 

7 人体器官捐献知识普及志愿服务 
莆田市 

红十字会 

8 
南平市 

红十字会 
“技在手・救我行”志愿服务项目 

9 我们是您的家人一关爱社区三无老人项目 
龙岩市 

红十字会 

10 平潭红十字海峡两岸水上救援志愿服务站 
平潭综合实验区 

红十字会 



附件2 

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合作协议书 

甲方（项目培育单位）：福建省红十字会 

乙方（项目保证单位）： 设区市红十字会 

丙方（项目承担单位）： 志愿服务团队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《福建省红十字会条例》等

法 律 、 法 规 的 规 定 ， 为 确 保 

《 	 》项目的有效实施， 

经各方友好协商，议定以下条款，共同遵守。 

项目预期达到目标（请依据评审通过的“项目申请表”中

所列的相关内容如实填写，包括服务总时数、预期受益人数、预期

目标）。 

根据省红十字会评审意见，甲方资助乙方项目经费为

元，经费拨付至乙方账户，由乙方负责向丙方拨付经费并监督资金

使用。经费使用需严格按照申报书审核通过的预算执行，只能用于

项目必要宣传品制作、必要装备和场地租赁、志愿者保险、志愿者

交通及误餐补助、志愿者培训等。项目周期结束后，丙方向乙方和

甲方提供项目实施报告。甲方将分两次拨款，协议签订后，先行拨

付拟资助款项的 80%，待项目实施完成，丙方按要求提交项目评估

材料后甲方再拨付尾款。若项目实际开支未达到资助总额度，则按

实际开支拨付尾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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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向乙方拨付项目资助款信息； 

乙方户名： 

乙方开户行： 

乙方账号： 

三、权利与义务 

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．负责对项目的资金支持。 

2．根据需要对项目进行指导，以及提供技术上的支持。 

3．有权利对项目情况及项目执行过程公示。 

4．对项目进行最终评估。项目评估合格的，甲方视项目完成情 

况在全省红十字系统内进行淮广。项目评估不合格的将在全省进行 

通报，并按照有关职责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5．按照有关规定六项目资金使用进行监督。 

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．对项目进行督导，适时开展跟踪控制，保证丙方按项目协议 

和《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培育申报表》实施项目。 

2．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监督，保证项目款 100％由丙方用于项目 

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3．负责对红十字标志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。 

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．如实填写《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培育申报表》，并保证 

所填资料真实、合理。 

2．项目资金到账后严格按照《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培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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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表》内容开展项目。 

3.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使用资金，并提供接受审计的相关凭

证。 

4.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，在项目实施过

程中规范使用红十字标志。 

5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需在“2021 年度项目培育动态管理群”中

提前一周报备项目活动日程安排表，活动结束一周内上报项目活动

实施情况表。 

6．积极配合甲方和乙方的评估工作，按要求按时上报相关材

料，即项目总结报告、活动实施日程表、项目执行志愿者名单、项

目受益者（服务对象）名单、项目宣传报道统计表、志愿者感言、 

服务对象评价表、合作伙伴及志愿者意见反馈、项目经费使用明细、 

经费开支发票复印件、项目展示照片、项目展示小视频等 12 份。其

中，纸质材料一律加盖项目实施主体公章（无公章的项目实施主体， 

纸质材料须有项目负责人签字），项目总结报告、项目经费使用明细

及经费开支发票复印件同时加盖设区市级红十字会公章。 

四、协议的变更、终止 

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半年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

年 11 月 15 日止。 

对本协议任何内容的变更，或未尽事宜，各方应进行友

好协商。 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丙方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需对协议进

行修改，应及时向甲方或乙方书面提出，经甲、乙、丙方讨论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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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方可有效，并按修改后的协议执行。丙方自行修改无效。 

（四）本项目在合作期限内，未出现本协议约定的终止事由时， 

未经各方同意不得提前终止。确因客观原因，一方需要终止协议时， 

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另外两方，共同就协议终止后的权利义务达成一

致意见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由于不可抗拒力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，甲乙丙三方均不

承担违约责任，三方应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。 

本协议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时，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变更

本协议。 

此项目经费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或截留，如发生此类

情况，一经查实，甲方终止项目，要求丙方全部偿还所拨项目经费， 

乙方承担连带责任。 

因本协议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协议不能履行、不能

完全履行的，对方有权变更、解除协议，违约方要承担违约责任。 
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疑义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

协商解决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六、其他 

本项目的《福建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申报表》为本协

议书的组成部分，是项目执行依据。 

本协议必须经过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签字盖章后生效， 

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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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单位（甲方）： 	保证单位（乙方）: 

（签章）: 	 （签章）: 

签订日期： 	 签订日期： 

承担单位（丙方）: 

（签章）: 

签订日期： 

抄送；会机关各部室、直属事业单位。 

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	 2021 年 7月 15日印发 


